
受疫情影响下的建筑房地产案件裁判观点汇集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大多省市地区已经先后启动

肺炎一级响应机制。各级立法、司法机构及政府部门连日来也纷纷针对新冠病毒

的疫情情况出具新的立法、新的司法解释及新的政策等，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积极配合下，此次疫情终将得以控制并防治。

随着春节延长假期届满，企业即将复工，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无疑对我

国经济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建筑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也备受关注。疫情过后，各

类诉讼纠纷案件将会呈现量上的爆发势态，其中涉及建设房地产领域纠纷也概莫

能外。作为建设房地产专业团队，我们未雨绸缪有必要对此后可能产生的专业领

域纠纷类案件进行前瞻性关注和研判。

鉴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 17 年前的“非典”疫情所造成的社会影

响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随着 2020 年 2 月 10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2020】1 号通知《关于规范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的实施意

见（试行）》（以下称 1 号文）的出台，本团队律师借此机会以“非典”及“建

筑房地产”为关键词查询了国内各级法院在发生“非典”疫情之后受理审判的相

关判例进行对比分析、简单评判，并结合“1 号通知”尝试评析适用。供疫情过

后即将新产生的相关建筑房地产相关案件做实务参考。

●案例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类型

本次共检索到 35 起涉及含“非典”疫情因素的建筑房地产相关判例。

经初步归类后，其中涉及租赁类纠纷（含房屋、土地使用权、及企业租赁



经营、酒店或宾馆承包、场地租赁等）的案例共 22 起，占比约 63%，分别为

1-22 号案例。涉及建设工程类纠纷（含分包合同）的案例共 10 起，占比约 29%，

分别为 23-32 号案例。另有 3 起涉及房屋交易类纠纷，占比约 8%，为 33-35

号案例。“新冠”疫情过后，因“新冠”疫情引发的除上述三类建筑房地产纠纷

外，还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其他法律关系类型。

●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分别作以下不同的判决（具体判决理由及结果详见后

续摘录内容或直接查询具体裁判文书）

▲直接认定“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i事件的案例共 5 起，分别为 13 号、



27 号、28 号、32 号、33 号案例。

▲不认定“非典”疫情为不可抗力（含情势变更ii）事件的案例共 2 起，分

别为 8 号、31 号案例。

其中，第 8 号案例认为：“非典”疫情因非法律界定的属于不可抗力的情

形，故不做认定；

第 31 号案例认为：“非典”疫情并不是对所有合同的履行都有影响，如果

不 影响合同正常履行，“非典”就不能视为不可抗力。

▲将“非典”疫情作为考虑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iii予以减免的案例共 12

起，分别为 1 号、3 号、9 号、12 号、14 号、16 号、18 号、19 号、24 号、

25 号、26 号、35 号案例。

其中，3 号、16 号案例并不对租金进行减免，只对违约金进行了减免或部

分免除；

12 号案例虽考虑了“非典”疫情因素，却适用的是“情势变更原则”并酌

情减免部分租赁费；

▲认定与“非典”疫情相关，最终体现的仍是意思自治原则的案例共 6 起，

分别为 4 号、5 号、11 号、17 号、20 号、29 号案例。

其中，第 20 号案例认为：“非典”疫情应被视为情势变更。

▲其他原因未对“非典”疫情作出评判，如缺乏证据、丧失时效利益、未

提出上诉等，共 9 起，分别为 6 号、7 号、10 号、15 号、21 号、22 号、23

号、30 号、34 号案例。

其中，6 号、7 号、22 号案例为时效利益原因未获支持；

10 号、15 号、21 号案例为缺乏证据原因未获支持；



30 号案例为超过举证期限而未被采纳；

23 号案例虽考虑了“非典”疫情影响因素，但综合全案后未对“非典”疫

情作单独法律评价；

34 号案例虽考虑了“非典”疫情，但因未造成影响而不做评判。

▲最奇特的认定是 2 号案例，虽一审认定“非典”疫情为不可抗力事件，

并根据公平原则处理。但二审对一审进行改判，认为“非典”疫情虽属于 “不

可抗力”事件，但因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而不作相应的免责。在没有双方合意情

况下，对“不可抗力”事件归入“正常经营风险”范畴的认定，实在让人百思不

得其解。



通过相关网站收集的 35 起案例，其裁判理由与判决结果摘录如下：

●属于租赁类纠纷案例，此类案件既包括房屋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企业

经营权承包、酒店宾馆类承包经营等，基本上所涉及的均为租金是否减免或是否

构成违约责任认定方面。

1 号案例：上海拍谱娱乐有限公司与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

案号：（2004）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 354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期间拍谱公司经营是否受影响问题，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

利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因政府

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

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本案拍

谱公司并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拍谱公司在“非典”期间因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

行政措施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因此，不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规定，也就不

能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如果需要适用公平原则，拍谱公司也应该对因为受“非

典”影响而停业以及停业时间、损失范围加以证明，拍谱公司要求减免租金缺乏

相应的损失依据，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认为，基于我国在 2003 年春夏季节发生“非典”疫情一事众所

周知，而且当时娱乐行业响应政府部门防治“非典”的要求而停业也是公知的事

实，因此，根据公平原则，上诉人提出其停业 3 个月的租金应免除的理由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故上诉人所欠租金中应扣除 3 个月的租金。

原判简评：本案涉及房屋租赁期间因非典疫情影响，租金能否免除的判项。

虽一审法院以证据原因未支持部分或全部减免，但二审仍以“非典”疫情属于公

知的事实，并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部分减免。

1 号文适用：根据该文第 4 条规定，拍谱公司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已尽到通

知义务。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拍谱公司并没有对受“非典”影响而停业以及停

业时间、损失范围加以证明。应当不能主张减免相应的租金。故本案一审判决反

而更符合 1 号文本意。



2 号案例：辽源市巨源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姜玉阁、辽源市升华宾馆企业租

赁经营合同纠纷

案号：（2017）吉 04 民终 441 号

审理法院：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定：2003 年“非典”期间造成宾馆停业 4 个月，虽然承包合同

中约定由乙方（姜玉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该事由属于姜玉阁在承包经营

过程遇到的不可抗力事由，若发包方不考虑此种特殊情形，仍收取相关费用，则

有违公平原则，故姜玉阁的该项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定：2003 年因“非典”期间造成升华宾馆停业 4 个月的经济损

失，因该损失是姜玉阁经营升华宾馆期间遭遇的不可抗力，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

该经营风险不应由巨源公司承担，故一审判决中关于支持姜玉阁主张减免“非典”

期间相应承包费 18.2667 万元的判决内容错误，应予纠正。

原判简评：本案系（宾馆）企业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法院认定“非典”疫

情属于不可抗力，但却以不可抗力属于正常经营风险而推翻了一审对该部分免责

的认定。在双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情形下，将不可抗力作为正常经营风险对待，

显然违背了《合同法》第 117 条所规定的“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

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立法本意。

1 号文适用：既然已经认定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且由疫情造成停业 4 个月

的后果，则应适用该文第 7 条规定，可根据公平原则视情适当减免租金（或承包

费）。

3 号案例：上海英达方物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兰天星海温泉浴场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

案号：（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2390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非典”期间，国家确实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对娱乐服务

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商业经营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风险，且“非典”

持续时间也较短，兰天星海浴场不能因此拒付租金和物业管理费，英达方物业要

求兰天星海浴场支付 2003 年 5 月至 6 月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

持。但考虑到“非典”这一特殊情况，英达方物业要求兰天星海浴场支付违约金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维持原状。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纠纷。对于受“非典”疫情影响问题，法院以

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风险、及“非典”持续时间短为由，并未认定租金及物

业管理费的减免请求，但还是考虑到“非典”这一特殊情况，对违约金部分作为

减免。实际上属于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作出的处理，也符合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案情选择适用该文第 2、7 条规定。该案法院根据

公平原则按职权减免违约金也符合立法本意。

4 号案例：王文潮与新昌县兴茂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08）绍中民一终字第 143 号

审理法院：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就“非典”期间两个月的房租费问题，被告有否



承诺原告可以减免租金？从双方履行合同情况分析，“非典”后原告均按期履行

给付租金义务，双方仍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视为被告承诺原告可以减免租金的事

实，鉴于原告愿意履行因“非典”停业期间的其中一个月租金，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应付租赁款的数额。双方的争议在于“非

典”期间停业是否可以免除租赁费。依据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规定，“非典”期

间停止营业，在特定的历史事件条件下，被上诉人要求免除此期间的租金是合理

的，结合双方在此事件前后均按义务履行，上诉人也未立即追索此期间租赁款等

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同意减免租赁费用符合情理。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纠纷。两审法院均将“非典”疫情因素予以考

虑，并得出免除部分租金属于双方合意也是符合情理的判断。实际也体现了意思

自治原则。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案情选择适用该文第 3 条规定。该判决重在保护

意思自治原则。

5 号案例：邯郸友谊棉纺厂与邯郸县现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6）冀民再 124 号

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友谊棉纺厂与现代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18 日双方签订的

《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对 2001 年和 2002 年足额交纳租金无异议，一审

法院予以认定。对 2003 年少交纳租金情况，2003 年 12 月 11 日，现代公司向

友谊棉纺厂出具《邯郸县现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03 年少交资产租赁费的



情况说明》，因“非典”影响，要求友谊棉纺厂免收租金 13 万元。因该情况说

明落款处加盖友谊棉纺厂公章并签有“情况属实”四字，一审法院认为，该《情

况说明》应视为友谊棉纺厂对现代公司免交 13 万元租金的认可。故 2003 年现

代公司已按双方协商的免交情况足额交纳了租金，现代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

二审法院认为：……认为被上诉人现代公司提出的因 2003 年“非典”和

2008 年以来因政府征地导致租赁面积减少，经上诉人友谊棉纺厂同意和双方协

商，减免了部分租金，已将租金足额交纳至 2013 年年底。对此，虽上诉人友谊

棉纺厂不予认可，但根据被上诉人现代公司提交的 2003 年 12 月 11 日的《情

况说明》可以证实上诉人友谊棉纺厂同意因“非典”减免租金 13 万元。……出

现了《租赁合同书》第 9.1 条规定的情形，存在双方协商核减租金的前提。

再审维持了二审判决。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在对于“非典”疫情影响因素方面

均予以认可，并最终以双方协商合意减免了部分租金。实际也体现了意思自治原

则。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案情选择适用该文第 3 条规定。该判决重在保护

意思自治原则。

6 号案例：北京红都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福顺居快餐厅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5）二中民终字第 00564 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福顺居快餐厅要求红都公司返还 2003 年非典期间 4 个

月的租金损失 104666 元的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院亦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对“非典”疫情未做评价，最终以

超诉讼时效为由进行判决。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案情选择适用该文第 4、7、9 条规定及时履行通

知义务并提出减免租金申请。超诉讼时效不保护。

7 号案例：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鼎鑫休闲娱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1）白民初字第 107 号

审理法院：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鼎鑫公司主张 1999 年虚假广告招商补偿 100 万元、

2003 年非典期间减免租金 81.336 万元，2004 年至 2008 年夏季因限电减免租

金 40 万元，及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因施工给其造成的停业损失 412.05 万元，

因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对“非典”疫情未做评价，最终以

超诉讼时效为由进行判决。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案情选择适用该文第 4、7、9 条规定。超诉讼时

效不保护。

8 号案例：上海亿大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翊宇工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0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32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因对租金挂帐等事宜双方产生矛盾，嗣后遇“非典”疫



情防治，翊宇公司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应免除翊宇公司的责任，同时对这

一期间的租金及空调使用费，由于翊宇公司停止经营，应酌情减免。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疫情，因非法律所界定的属于不可抗力的情

形，且翊宇公司因防治“非典”而实际停业的时间系在 2003 年 4 月，故对翊宇

公司在停业前应履行支付租金之义务，原审均以不可抗力而免除翊宇公司的责

任，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不妥。……对“非典”时期的租金，原审已酌情

予以减免，现翊宇公司要求全部免除，缺乏依据。翊宇公司主张对 2003 年 2 月

18 日后的租金仍按照每月 2 万元计算，鉴于双方对此未作约定，亿大公司亦不

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法院对于“非典”疫情，认为

因非法律所界定的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故在本案判决中并未将“非典”疫情视

为不可抗力对待。而在实务处理中，由于当事人二审中并未对一审酌情减免部分

提出上诉，故仍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维持原审法院酌情减免部分。

1 号文适用：根据该文第 4 条规定，本次新冠疫情应可认定为“不可抗力”

事件，但当事人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已尽到通知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

失。

9 号案例：佛山市石湾区沙口金泮岛海鲜楼与冯伟满合同纠纷

案号：（2006）佛中法民二终字第 5 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冯伟满提出非典期间应减免承包费，法院结合餐饮行业的

实际情况，准许减除 3 个月的承包费即 34999.98 元，冯伟满提出的代金泮岛海



鲜楼付款要求抵消的款项，只有记载金额 77767 元的号码为 0342408 的法院代

收款收据能出示原件并确定与本案由关联，其余的均不能确定。冯伟满提出金泮

岛海鲜楼在其处消费 18344 元，因双方均无异议，可予扣减。

法院认为：非典期间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期，酒楼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

的影响，但并未导致全面停止对外营业，上诉人冯伟满在非典期间仍有承包经营

金泮岛海鲜楼，且上诉人冯伟满并没有举证在非典期间的损失数额，上诉人金泮

岛海鲜楼又未曾同意在非典期间减免上诉人冯伟满的承包费，故本院酌情减免上

诉人冯伟满应交纳给金泮岛海鲜楼 3 个月承包费的 50%，即减免承包费

17499.99 元（11666.66 元×3 个月×50%=17499.99 元）。上诉人金泮岛海鲜

楼认为上诉人冯伟满非典期间无造成损失，无须减免其租金的抗辩有失情理，本

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酒楼）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对于“非典”疫情影响因

素予以认可，但考虑并未对因“非典”造成的损失数额完成举证，法院酌情部分

减免承包费。属于按公平原则处理的体现。

1 号文适用：可参照适用该文第 7 条“暂时无法使用”所导致的部分经营

影响（未必恰当），可根据公平原则视情适当减免承包费。

10 号案例：汕头市爱富兰家居有限公司与汕头市桓润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6）粤 05 民终 400 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爱富兰公司上诉称因 2003 年“非典”事件，桓润公司对全部租户降租，

涉讼房产自 2004 年起按每月每平米 12 元计收租金。但桓润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本案 2006 年及 2009 年的二份补充协议也无此约定，相反 2009 年补充协议明

确约定租金按原合同执行；而桓润公司给市住建局的报告、市住建局的相关内部

会议纪要及其对市审计局的相关函复等资料，主体并非发生于本案合同当事人之

间，不能作为约束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故爱富兰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

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原判简称：本案系房屋租赁纠纷。因缺乏受“非典”疫情影响的直接证据，

故未判决支持。

1 号文适用：无可适用条款。

11 号案例：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与厦门七彩谷实业有限公司土地租

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4）厦民初字第 275 号

审理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2003 年 5 月 28 日，厦门市政府关于野生动物救护有关问

题形成会议纪要，对于受“非典”影响，海沧野生动物园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急

剧下降，旅游园区内饲养的野生动物因饥饿面临着生存危机引起厦门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会议要求海沧管委会免收厦门海沧野生动物园从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半年的土地租金。海沧管委会也派人参加，因此，该会议形成的纪要，

海沧管委会应自觉履行。根据合同约定的年租金额，以每季度计算，则海沧管委

会免收 2003 年 4 月 1 日至同年 6 月 30 日的租金为 5 万元，2003 年 7 月 1 日

至同年 9 月 30 日的租金 20 万元，合计免收租金 25 万元，七彩谷公司要求免收

40 万元不符合会议纪要精神。



原判简评：本案系土地租赁纠纷。考虑了受“非典”疫情影响的因素，并

根据海沧管委会已派人参加会议之事实，根据会议纪要精神进行了减免，体现的

仍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1 号文适用：若原判不存在意思自治问题，则可适用该文第 3 条，确因政

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导致，依法按照《合同法》第 117 条

和 118 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12 号案例：李培艳、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关居民委员会追偿权纠纷

案号：（2018）鲁 06 民终 268 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期间扣减租赁费的争议。“非典”疫情，是

突发的、不可预知的灾害。在“非典”期间，原告租赁的宾馆停止营业，造成经

济损失是现实存在的，该损失是双方订立租赁合同时无法预计的，超出了“市场

风险”的范围。因此适当减免租赁费符合情势变更原则，且有两委成员签字认可，

对此应予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非典”疫情系不可预知的灾害，上诉人李培艳承租的宾

馆停业，造成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并有西关居委会两委成员签字确认，该损

失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原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免部分租赁费，于法有

据。

原判简评：本案虽为追偿权纠纷，但涉及“非典”部分仍与（酒店）房屋

租赁租金有关。法院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免了部分租赁费。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适用该文第 2、3、7 等条文，以公平原



则酌情处理较为妥当。

13 号案例：襄垣县五阳新世纪有限责任公司、王树文与郭宏伟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8）晋 04 民终 2272 号

审理法院：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承租人使用了租赁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

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应按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 55 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

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案承租人刚经营酒店不久，2003 年 4 月酒店抗击“非

典”关门歇业，歇业 5 个月，2004 年 5 月许，酒店逢门前榆黄路拓宽改造，又

歇业 5 个月，“非典”、榆黄路拓宽改造均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不可避免、

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期间承租人没有经营收入，依法应

免除承租人 10 个月租金 11÷12×10≈91667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

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

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王树文提交了 2007 年 7 月 2 日襄垣县五阳新世

纪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租赁合同的起止日期，会议同意王树文在

非典期间和修路期间的费用予以减免以及 2006 年冬天桑拿部倒塌未经营的处理

问题；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在 2008 年酒店停业后受雇在酒店负责看管，收

到工资 10000 余元，酒店后来没再经营。上诉人襄垣县五阳新世纪有限责任公



司质证称，会议纪要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即使其收到看管费，与本案无关。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酒店）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明确酒店抗击“非典”

关门歇业属于不可抗力，并依法对因非典造成未经营期间的租金进行免除。

1 号文适用：确因抗击疫情歇业的，可分别根据情况适用该文第 2、3、4

等条款，并对歇业期间的租金进行免除。

14 号案例：西南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

案号：（2004）昆民一初字第 48 号

审理法院：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因被告未按双方约定缴纳租金，应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2003 年违约金为年租金 80 万元的 50%，

即 40 万元。由于 2003 年 4 月到 6 月全国遭遇“非典”影响，被告在经营影视

业中受到一定影响，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减免被告违约金 10 万元。

原判简评：本案系（场地）租赁合同纠纷。法院考虑了“非典”疫情的影

响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减免部分违约金。

1 号文适用：适用该文第 2 条由于疫情原因，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处理。

15 号案例：上海佰恒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0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1289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佰恒公司提出其拖欠租金系“非典”影响经营所致，

应当免除或部分免除拖欠租金的违约责任的抗辩，鉴于“非典”不属法律所规定

的不可抗力，佰恒公司上述拒绝支付租金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佰恒公司与被上诉人新长宁公司签订的涉案两份租

赁合同及补充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因佰恒

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新长宁公司行使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书面通知佰恒公

司解除涉案两份租赁合同，2003 年 11 月 4 日双方还签订书面备忘录，对双方

解除合同之事予以确认，并对搬迁过渡及支付欠租等善后事宜作了约定，故佰恒

公司称新长宁公司解除合同未得到其认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佰恒公

司主张其因“非典”逾期未支付租金不属违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非典”不属于法律

所规定的不可抗力；二审法院虽未再次对“非典”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进行评价，

但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因“非典”逾期抗辩固缺乏证据而不支持。

1 号文适用:可适用该文第 4 条，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部分或全部免

责责任的，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16 号案例：大连鹏程假日大沐有限公司与大连正典表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

案号：（2013）辽审二民抗字第 14 号

审理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再审法院认为：关于鹏程公司与正典公司之间合同的解除是否系不可抗力

的原因所致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酒店协议书》第一、四条的规定，正典

公司承租的系大连鹏程假日大酒店（简称假日大酒店）全部，租赁期间，作为增

项增加的蛇餐馆经营项目。协议签订后，正典公司注册成立了大连市西岗区阿六

蛇城酒店，并办理了《经营野生动物许可证》。假日大酒店的经营范围包括餐饮、

客房等，正典公司承租后，实际经营项目亦包括以上两部分。大连市林业局和工

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紧急通知，仅是停止野生动物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的只是

正典公司的餐饮部分，客房经营仍可正常进行。此外，经调阅大连市西岗区阿六

蛇城酒店的工商档案，其经营范围为“中餐加工零售；烟、酒、饮料零售”，并

非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的餐饮经营，野生动物经营活动的停止，只是对其餐饮经营

造成部分影响而不是全部，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还可以正常经营与野生动

物无关的其它中餐。由此可见，因“非典”疫情和政府有关部门因此而下发的停

止野生动物经营的通知，只是对正典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尚不足以导

致其与鹏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履行，本案的案情不符

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

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

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

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的情形，故本案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合同的解除

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

关于正典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解除合同问题。双方签订的《租赁酒店

协议书》第五条规定，“第一年租金，乙方（正典公司）在签约当日需一次支付



给甲方（鹏程公司）伍拾万元，剩余叁拾万元半年内一次支付”，双方的租赁起

始时间为 2002 年 12 月 1 日，按照该时间节点计算剩余租金支付期间，正典公

司应于 2003 年 5 月末止支付完毕剩余 30 万元租金，但其并未给付，违反了合

同约定。且 2003 年 5 月末前，正典公司已实际停止了所租赁的假日大酒店的全

部经营活动。《租赁酒店协议书》第九条规定，“双方任何一方违背了协议书的

各项条款，均视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正典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期限支付租金，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该协议第三条还规定，“乙

方（正典公司）若提前终止承租，需承担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责任赔付

甲方（鹏程公司），”但正典公司在本案中的违约行为，毕竟与“非典”疫情的

发生所导致的部分经营活动不能完全正常进行有一定的关系，且其自身也遭受了

较大的经济损失，故违约金的数额应适当减少给付，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

为 150000 元为宜。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正典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不

当，本院予以纠正。

原判简评：本案系（酒店）租赁纠纷。“非典”疫情造成的不可抗力并非

本案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但考虑“非典”疫情因素，违约金的数额应适当减少

给付，故法院酌情处理。属于按公平原则处理的体现。

1 号文适用：可参照适用该文第 7 条，租赁房屋因疫情防控暂时无法使用

（于本案应为部分餐饮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可根据公平原则视情减免部分违约

责任。

17 号案例：上海食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1285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食好公司与银河宾馆就涉讼

房屋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不悖，依法成立，应受法

律保护。履约中，银河宾馆为避免或减少受“非典”影响可能造成经济损失而对

宾馆实施大修理，致食好公司暂时停止使用涉讼房屋，并未构成违约，依照法律

规定，食好公司可以主张停付租金及相关费用和延长相应租赁期限，但不能就此

解除合同。食好公司诉请解除租赁合同，银河宾馆愿意解除租赁合同，双方合意，

法院不予干涉，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银河宾馆在“非典”时期，因需装

修而要求食好公司停业，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要求暂时中止履行的要约。食好公

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按通知要求的时间停止了营业，所以应当认为食好公司

同意银河宾馆停业装修的要求，双方对租赁合同的暂时中止履行达成一致。银河

宾馆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但是，在食好公司并未对其为此遭受的损失表示放弃的

前提下，银河宾馆应当予以补偿。根据食好公司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该损失应

当包括员工遣散费用、库存食品的损耗。食好公司虽然在原审提交了相应的证据

证明上述损失的实际存在，但从证据效力上看，这些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食好公司

主张损失金额的实际存在，所以本院酌情认定食好公司的上述损失为人民币 30，

000 元，由银河宾馆予以补偿。

原判简评：本案系（宾馆）租赁纠纷。虽以“非典”疫情为由中止履行合

同，但本案中止合同的原因仍为双方合意，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故“非典”疫情

与本案裁判无关。

1 号文适用：本案应属于该文第 1 条所列情形，即疫情期间合同可以履行



的，鼓励合同继续履行。但最后双方经合意中止合同的履行，故体现了意思自治

原则。

18 号案例：河南省洛阳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新华房地产公司与洛阳市新华房地

产开发公司合同纠纷

案号：（2008）洛民终字第 2021 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时期 6 个月的租金 188299.9 元应否由原告承担问

题。2003 年 4-9 月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非典属非常时期，在此期间，原、被告均

遭受到了经济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其损失应由原、被告共同承担，

故原告应按 188299.9 元的 50%退还被告租金 94149.95 元。

二审法院再次确认：关于非典时期 6 个月的租金如何承担问题。2003 年

4-9 月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非典属非常时期，在此期间，二上诉人均遭受到了经济

损失，原审按照公平原则，其损失由双方共同承担，符合法律规定。

原判简评：本案系（宾馆）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判决确认了“非典”疫情

影响的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由双方共同承担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1 号文适用：可根据情况适用该文第 2、3、7 等条文，并根据公司原则处

理。

19 号案例：陕西瑞琦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及李元

锋、程育民、李剑、谌建国、张瑞、张建英、章小忠房屋租赁纠纷

案号：（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 00435 号

审理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瑞琦公司反诉在租赁期间 2002 年 6 月至 12 月遇西安

市北大街改造、钟楼修建地下盘道、修路围档，2003 年 8 月至 12 月遇非典流

行，2007 年 8 月 2 日遇钟楼地铁施工搭建围档 3 年，造成其无法正常经营，主

张要求电信公司分担经营损失的问题。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

电信公司应酌情赔偿瑞琦公司 190 万元。瑞琦公司上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337

万元，本院不予全额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已将“非典”疫情影响作为考虑因

素，并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

1 号文适用：可根据情况适用该文第 2、3、7 等条文，并根据公司原则处

理。

20 号案例：惠州市国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连万生与广西航空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

案号：（2007）桂民四终字第 1 号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期间租金及特派员工资该如何减免的问题。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航空大厦财产租赁合同》、《航空大厦房屋租赁合同》及

《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对原告承租被告房屋、财产的租金及特派员工资标准

作了明确约定。“非典”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虽发布了一些针对相关行业的优

惠措施，但没有确定“非典”事件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各地针对相关行业的优惠



措施也无统一标准。原、被告双方曾就“非典”期间减免原告租金及特派员工工

资问题多次协商无果。被告同意免除原告 2003 年 5—7 月 3 个月的特派员工工

资及减半收取此 3 个月的租金，而原告要求被告免除此 3 个月的租金及特派员

工工资，并减半收取复业期间的租金及工资。双方当事人未能就租金及特派员工

工资的减免达成新的协议，原告应按原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租金及特派员工工

资，其提出的减免方案未得到被告的认可，亦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

告自愿减免原告部分租金及特派员工工资，是其自行放弃权利的行为，未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情势变更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使合同赖以成

立的基础或环境发生当事人预料不到的重大变化，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则显

失公平，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制度。上诉人

承租广升公司航空大厦从事酒店经营，双方签订的《航空大厦财产租赁合同》、

《航空大厦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非典”这一

突发事件的发生，虽然给酒店业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必然导致上诉人

承租大厦经营酒店目的的落空，上诉人申请停业是其经营策略而非“非典”导致

的必然结果。故“非典”对上诉人与广升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履行基础不构成实

质影响，不能成为可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势变更状况。而即使“非典”对租

赁合同的履行构成情势变更，上诉人有权要求的是对合同作合理的变更，以体现

公平原则。经双方协商，广升公司已经减收上诉人因“非典”停业三个月期间的

一半租金并免除派驻人员的全部工资，已合理分担了“非典”事件对上诉人经营

带来的不利影响，体现了公平的原则。相反，如果免除上诉人“非典”三个月期



间全部租金，其实质是让广升公司承担“非典”所致的全部不利后果，反而有失

公平。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免除“非典”三个月期间全部租金的上诉请求

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纠纷。二审法院将“非典”疫情影响视为情势

变更并进行分析，并认为不必然导致承租大厦经营酒店目的的落空。最终仍将出

租方自愿减免部分租金及工资的行为认定为对自身权利的行使。实质遵循了意思

自治原则。

1 号文适用：若非出租方自愿放弃部分权利，则可参考该文第 3 条规定，

确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导致的，可以主张减免相关法律

责任。

21 号案例：原告宝鸡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金台直管公房管理所诉被告李小平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号：（2017）陕 0303 民初 2854 号

审理法院：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对于被告辩称的对于拆迁、非典、地震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原

告应给予补偿或免除租赁费，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 2 万余元物业费和被告为维修

涉案房屋花了 17 万元，原告承诺给被告从租费中扣除的意见，原告均不予认可，

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该费用待原告有证据时

可另行起诉。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纠纷。本案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未将“非典”

疫情作为补偿或减免的因素考虑。



1 号文适用：可根据该文第 4 条规定，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

免除责任的，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本案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无法取得减免。

22 号案例：北京明园大学与北京林业大学合同纠纷

案号：（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 3438 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明园大学与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在 2002 年 11 月 20 日

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应属有效。由于 2003 年春季北京爆发“非典”疫情，林业大学成人教育

学院没有招收 2003 年 9 月入学的学生，故《协议书》并未得到履行。此后，明

园大学与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另行签订《西三旗教学基地租赁合同》，双方以

租赁合同的形式变更了合作方式。故《协议书》未履行的原因并非林业大学成人

教育学院违约所致，明园大学投入到育新苑基地的费用所产生的投资风险不应由

林业大学承担。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为二年，明园大学应在诉讼时效内向林业大学主张权利。自《协议书》有

效期后的 2005 年 7 月至明园大学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本

院对明园大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对上述一审法院判决的事实。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因诉讼时效原因未支持，且“非典”疫

情对案件事实也不产生影响。

1 号文适用：本案《协议书》未能得以履行本可以适用该文第 9 条之规定，



确因受疫情影响而致使《协议书》约定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而请求解除。

●属于建设工程类案例，其中主要涉及工期延误的认定，还有相关违约责任

方面的认定。

23 号案例：新乡市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号：（2007）新民二初字第 010 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违约问题。本工程延期交工是不争的事实，双方争

议的焦点之一在于究竟是谁违约造成延期交工。根据双方提供的材料，法院认为，

本案工程之所以延期交工，有各方面的因素，对恒升公司而言，有不能及时供应

材料、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等因素；对省六建公司而言，有管理不善、组织不力等

因素；客观上又有 2003 年的“非典”影响正常施工等因素，由于双方不能提供

明确的证据证明延期交工是一方造成的，应当认定双方对延期交工都有一定的责

任，因此，双方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

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对“非典”疫情影响的因素给

予了考虑，但考虑双方均存在责任，故未对“非典”疫情影响作出单独的评价。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该文第 5、6 条，提出工期顺延。

24 号案例：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平潮建筑安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号：（2019）苏 01 民终 6726 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平潮公司主张工期迟延的主要原因是机电公司分包项目的

施工单位延误工期、应由机电公司履行的事项迟延、发生“非典”。……并且，

平潮公司提供了多份通过机电公司、监理催促分包项目施工单位加紧施工的证

据。故平潮公司主张 05-08 幢分包项目的施工导致平潮公司延误工期，予以采

信。2003 年上半年的“非典”疫情系突发情况，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有

不利影响，平潮公司主张疫情是导致工期迟延的原因之一，予以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平潮公司施工是否延误工期及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因机电公司对案涉工程多个项目进行了分包，分包的塑钢门窗、进户门、阳台栏

杆、屋面防水等工程施工单位提交的分项工程验收申请时间均在合同约定的竣工

日期之后，且平潮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多份通过机电公司、监理单位催促分包项

目施工单位加紧施工的证据，结合 2003 年上半年的“非典”疫情对正常施工的

影响，故上诉人机电公司关于平潮公司施工延误工期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主

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部分考虑了“非典”疫情是导

致工期迟延的原因之一。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该文第 5、6 条，提出工期顺延。

25 案例：上海亿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案号：（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1755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逾期竣工违约金问题，由于系争工程增加了暗浜、

变电所等多项工程，且存在停电停水、非典等因素，工程延期 104 天尚属合理，

故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

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部分考虑了“非典”疫情对工

程延期的影响因素。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该文第 4、5、6 条，提出工期顺延

或相关的减免责任。

26 号案例：周口金汇置业有限公司、漯河金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李国际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

案号：（2008）周民终字第 1252 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漯河金汇公司辩称李国际已超出竣工日期，按合同约定，

超一天罚 500 元，因为在庭审中李国际提供有停复工报告，停复工报告上显示

停复工日期已由周口金汇公司、漯河金汇公司同意并批准，且停工时正赶上国家

“非典”时期，工期应当相应顺延，故周口金汇公司、漯河金汇公司就李国际延

误工期的抗辩事由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李国际施工是否超期的问题，按合同约定，超一天罚



500 元，一审中李国际提供了由周口金汇公司、漯河金汇公司同意并批准的停复

工报告，且停工时正赶上国家“非典”时期，工期应当相应顺延，而且漯河金汇

公司也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存在违约行为，施工期限也应相应顺延，因此漯河金

汇装饰公司要求李国际承担延误工期责任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考虑了“非典”疫情对工程延

期的影响因素。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该文第 5、6 条，提出工期顺延。

27 案例：青岛通力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与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案号：（2014）青民一终字第 1069 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2003 年因众所周知的“非典”影响工期系不可抗力，而且

涉案工程存在大量的一建公司施工人员签字确认的设计变更也是造成工期拖延

的原因。因此，一建公司关于对通力公司拖延工期的处罚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二审法院认为： 通力公司虽然确实存在工程实际施工时间超出合同约定施

工时间的情况，但工程的施工进度等均由一建公司负责，且涉案工程还有其他分

包人并存在大量的一建公司施工人员签字确认的设计变更，均是造成工期拖延的

因素。此外，一审判决中所提到的 2003 年“非典”对施工工期所造成的不可抗

力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在一建公司不能证明通力公司存在提供

劳务作业人员、施工机具等方面的问题而造成了工期拖延的情况下，一建公司主

张通力公司拖延工期的处罚，不应得到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考虑了“非典”疫情对工程延

期的影响因素。

1 号文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该文第 5、6 条，提出工期顺延。若选择

适用第 4 条规定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部分免除责任的，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

到通知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8 号案例：温岭市××工××司与被上诉人陈××建设工程、陈××与温岭市××

工××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案号：（2008）浙民一终字第 255 号

审理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关于陈××是否应承担工期延误违约金 107 万元问题。工程于 2003 年 2 月

9 日开工，2005 年 1 月 18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总天数 709 天，已超过双

方合同约定的工期 538 天。原审法院根据项目部、监理单位等证明，以及施工

期间发生“云娜”、“非典”等不可抗力及停电等事由，认定陈××并未延误工

期，并无不当。温岭××建要求陈××承担工期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纠纷。根据相关证明 能够确定“非典”疫

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并对工程延期造成了影响。

1 号文适用：可适用该文第 4、5 等条文，确因疫情防控需要，并以不可抗

力为由主张权利，通过项目部、监理单位等证明以尽到通知义务等。

29 号案例：上海祥龙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与路易里欧生物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案号：（2009）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2362 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祥龙公司提出从 2003 年 4 月 26 日到 2003 年 8 月 4

日非典时期的停工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第 39 条约定，因不可抗力事

件导致的费用，承包人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故祥龙公司主

张非典时期的停工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祥龙公司上诉要求路易里欧公司承担非典期间的部分停工

损失，然而双方合同第 39 条明确约定，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承包人机械设备损

坏及停工损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故祥龙公司要求路易里欧赔偿非典期间的停

工损失显然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虽“非典”疫情影响可作为不可抗

力事件对待，但本案中由于双方合同已约定“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费用……由

承包人承担”。故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约定从约定，未将“非典”疫情

不可抗力事件作为免责理由。

1 号文适用：虽双方合同已约定“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费用仍由承包人承

担”，但根据该文第 2、3、4 等条文仍可及时主张变更。

30 号案例：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与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号：（2003）沈民（4）房初字第 5 号

审理法院：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提出由于被告违约，要求赔偿劳务人员在抗击非典时期的生



活费、窝工工资、遣散费及施工机具撤离费。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上述损失，其

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本院无法确认损失数额，故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涉及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赔偿，

但因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而未获支持。本案事实上与“非典”疫情并无关

联。

1 号文适用：无可适用条文。因并未就有关损失保留相关的证据。

31 号案例：开封市兴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开封市教育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号：（2010）汴民终字第 1073 号

审理法院：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非典疫情并不是对所有合同的履行都有影响，如果不影响合同

正常履行，非典就不能被视为不可抗力。教育公司对其主张的三种情形的出现，

是否造成在建工程必须全面停工、部分停工或不能以正常效率施工的情况，均未

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另外，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

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教育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履行了

告知义务。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非典”疫情并不是对所有合

同的履行都有影响，如果不影响合同正常履行，“非典”就不能被视为不可抗力。

且主张权利一方也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

1 号文适用：可适用该文第 1 条，疫情期间合同可以履行的，鼓励合同继

续履行，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一般不予支持。且根据该第 4 条规定，当事人



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

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32 号案例：洛阳台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号：（2010）豫法民再字第 00024 号

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再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暴雨与工期关系问题。《施工合同》中对不可

抗力的约定属于概括性约定，应做广义解释，非典对人员、材料购买等造成的影

响以及暴雨对室外施工的影响的确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且二者均属于台兴公司与

有色院在鉴订合同时不可预见的因素，因此，对台兴公司认为非典、暴雨构成不

可抗力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原判简评：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院将“非典”疫情作为不可

抗力予以认定并判决，符合法律规定。

1 号文适用：可适用该文第 4 条规定，但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 义

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属于房屋交易类纠纷，主要涉及“非典”疫情所造成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

及给施工成本增加产生的影响等

33 号案例：周建康与嘉善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一审

案号：（2004）善民一初字第 402 号

审理法院：嘉善县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中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

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房屋逾期交付及因“非典”等

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原告向

被告购买房屋并按约支付房款，被告将原告所购买的房屋按约交付给原告，是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合同依法有效。庭审中，被告认为，造成房屋逾

期交付是由于受“非典”的影响，因而在工程方面采取了人员分散管理施工的办

法，使工程速度缓慢以及市政配套设施的延误等原因所致，属不可抗力因素，不

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与事实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

十七条规定，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众所周知，2003 年上半年，因发生“非典”使各方面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了一定影响。本案被告亦不例外，在工程建设上，为分散人员施工，造成了工期

延期，是在情理之中。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将“非典”疫情认定为不可抗

力，并根据《合同法》第 117 条规定予以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1 号文适用：案涉在工程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人员分散管理施工方法，若确

系因执行疫情防控需要，可适用该文第 5 条规定一般可以顺延工期；或因劳动者

返程迟延等与疫情相关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也可根据第 6 条申请顺延。

34 号案例：孙秀艳与沈阳新中城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号：（2005）沈民（2）房终字第 799 号

审理法院：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孙秀艳与新中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

均系双方平等、自愿，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

履行。但孙秀艳提出新中城公司逾期交房系违约行为不能成立，其交房时间仍在

合理期限内，因为：第一，双方签订协议书（预售合同）时，工程刚进入施工期，

不能要求新中城公司对未来发生的不可能预知的事件产生预见；第二，虽然本市

不是“非典”疫区，但全国统一实施的关于防治“非典”的措施确实影响了我市

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第三，实施防治“非典”措施的期间正是工程的

主施工期；第四，虽然新中城公司未向孙秀艳说明因“非典”可能要造成延期交

房，但这一事件不仅为新中城公司一方所知，孙秀艳对此是知情的，而且孙秀艳

的知情不需要通过新中城公司的告知行为来实现；第五，本市严格执行防治“非

典”的措施近两个月，新中城公司延期交房 35 天仍属合理时限内。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新中城公司是否应给付孙秀艳逾期交房违约金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8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

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孙秀艳的合同义务是按照约定交付购房

款，新中城公司的合同义务是按照约定期限交付商品房。孙秀艳已按照有效的《协

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按时将购房款全部交付给了新中城公司，新

中城公司亦应当按照《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将商品房交付

给孙秀艳。现新中城公司逾期交房 35 天，表明其在交付房屋方面存在违约行为，

其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向孙秀艳给付违约金 6228.00 元（计算方式：

355930×0.5‰×35）。至于新中城公司提出的“非典”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应

免除新中城公司违约责任的问题。虽然 2003 年春夏之间我国爆发“非典”疫情，



但新中城公司在与孙秀艳签订《协议书》时（2003 年 6 月 21 日）应当预见“非

典”疫情可能对其正常施工造成影响，但其仍然在《协议书》中约定在 2003 年

9 月底将商品房交付孙秀艳，且新中城公司自认“2003 年 9 月初，工程基本完

工，只差验收”，其在 2003 年 9 月 28 日与孙秀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约定“交房日期为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表明“非典”疫情并未对其交付

房屋造成影响，故在本案中不能免除新中城公司承担全部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所以新中城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

知》[法（2003）72 号]第 3 条第 1 款第 3 项“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

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

用公平原则处理”的规定，确定新中城公司与孙秀艳对逾期交房各自承担 50%

的损失不妥，应予纠正。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非典”疫情影响予以

考虑，并认定新中城公司延期交房属于合理时限内。但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

认为“非典”疫情并未对其交付房屋造成影响，不能免除新中城公司承担全部逾

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本案虽涉及“非典”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判断问题，但

最终仍以“非典”疫情与本案逾期交房违约行为无关为由进行了裁判。

1 号文适用：本案二审认定事实部分与该文第 5 条规定较为类似，即疫情

防控期间订立合同，且防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当事人以疫情防控为由主张顺延

工期，一般不予支持。《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在疫情爆发之后，且疫情并

未对其交付房屋造成影响，故本案不能免除开发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

35 号案例：太原吉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市地方税务局合同纠纷



案号：（2015）晋民终字第 403 号

审理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太原地税是否应当承担楼房建设期间因非典疫情政府要

求对民工补贴款的问题。依据吉祥公司与安阳昌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的《补

充协议》，结合吉祥公司向安阳昌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能确定吉祥公

司非典疫情之后支付给安阳昌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 400 万工程款中，包括有

非典疫情、钢材涨价、超计划完成工程进度、工地失火等项因素，该院酌定非典

疫情给民工的补贴款为 100 万，太原地税应当按政府要求适当承担楼房建设期

间因非典疫情支付给民工的补贴。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因非典疫情补贴吉祥公司 100 万元的问题。经查，山

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办发[2003]20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工地农民工非典型肺炎

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切实改善农民工生活工作条件……。原审法

院在考虑非典疫情，钢材涨价、超计划完成工程进度、工地失火等情形后，结合

吉祥公司共追加支付给安阳昌泰建筑安装公司 400 万元之事实，酌定由太原地

税适当承担非典期间给建设工人 100 万元补贴亦无不妥，对此判项予以维持。

原判简评：本案系房屋置换所产生的合同纠纷，案涉因“非典”疫情而增

加的建工成本上涨，法院考虑了“非典”疫情影响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酌情成

本的分担。

1 号文适用：可适用该文第 3 条确因政府有关部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行政

措施导致，如案件中涉及的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办发[2003]20 号《关于进一步

做好建筑工地农民工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可作为主张减免法律责任



的理由，并按照《合同法》第 117 条和第 118 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特别说明:鉴于“新冠”疫情仍处于高发态势，后续发展形势并不十分明

朗。我们所掌握及能够使用的查询工具的局限性等原因，目前所能够查询的相关

公开判例可能并不全面，且“非典”与“新冠”两种疫情在感染人数、传播范围、

传播速度、政府采取措施手段及后续影响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别，故相关已有判

例的参考价值有限，本文分析仅供参考。在遇到具体诉讼案件时，因影响案件走

向的个体因素繁杂，对于具体案件的应对方案建议咨询专业律师。

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

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现已失效但可作为参考）；

2、《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

3、浙高法民一【2020】1 号通知《关于规范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

的实施意见（试行）》

i 不可抗力：《民法通则》第 153条：“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合同法》第 118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

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民法总则》第 180条：“因不可

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

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ii 情势变更：《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26 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

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

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iii 公平原则法条：《合同法》第 5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5%85%B3%E4%BA%8E%E5%9C%A8%E9%98%B2%E6%B2%BB%E4%BC%A0%E6%9F%93%E6%80%A7%E9%9D%9E%E5%85%B8%E5%9E%8B%E8%82%BA%E7%82%8E%E6%9C%9F%E9%97%B4%E4%BE%9D%E6%B3%95%E5%81%9A%E5%A5%BD%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7%9B%B8%E5%85%B3%E5%AE%A1%E5%88%A4%E3%80%81%E6%89%A7%E8%A1%8C%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18573798?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5%85%B3%E4%BA%8E%E5%9C%A8%E9%98%B2%E6%B2%BB%E4%BC%A0%E6%9F%93%E6%80%A7%E9%9D%9E%E5%85%B8%E5%9E%8B%E8%82%BA%E7%82%8E%E6%9C%9F%E9%97%B4%E4%BE%9D%E6%B3%95%E5%81%9A%E5%A5%BD%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7%9B%B8%E5%85%B3%E5%AE%A1%E5%88%A4%E3%80%81%E6%89%A7%E8%A1%8C%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18573798?fr=aladdin
http://m.sohu.com/a/370484015_120044552
https://mp.weixin.qq.com/s/RAuJIiIdQmtuwje6PgS59g
https://mp.weixin.qq.com/s/RAuJIiIdQmtuwje6PgS59g

